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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： E D ( S C H ) S / 4 9 / 9 1

教 育 署 行 政 通 告 第 3 8 / 2 0 0 0 號

〔 注 意 ： 本 通 告 應 交 －－－

( a ) 各 資 助 中 、 小 學 (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校 監 及

校 長 －－ 備 辦 ； 及

( b ) 各 官 立 、 按 位 津 貼 、 買 位 及 直 接 資 助 學

校 校 監 及 校 長 －－ 備 考 。 〕

非 教 學 人 員 在 資 助 學 校 之 間 轉 職 的 薪 酬 安 排      

摘 要

本 署 曾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發 出 有 關「 對 資 助 學 校

人 員 實 施 經 修 訂 的 入 職 薪 酬 」 的 行 政 通 告 第 3 1 / 2 0 0 0 號 。本 通 告

現 補 充 有 關 資 料，並 闡 述 非 教 學 人 員 在 資 助 學 校 之 間 轉 職 所 實 施

的 薪 酬 安 排 。

非 教 學 人 員 在 資 助 學 校 之 間 轉 職 的 薪 酬

2 . 下 述 資 助 學 校 非 教 學 人 員 如 轉 往 另 一 所 資 助 學 校 任 職，則

受 聘 時 領 取 的 薪 酬 ， 通 常 不 會 低 於 他 們 轉 職 前 支 取 的 薪 酬 ：

( a )  所 有 透 過 薪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非 教 學 人 員 ， 只 要 他 們 是 調

派 到 另 一 所 隸 屬 同 一 辦 學 團 體 的 資 助 學 校 ， 擔 任 同 等

職 級 的 職 位 ；

( b )  透 過 薪 金 津 貼 按 總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在 職 非 教 學 人 員 轉 往

另 一 所 資 助 學 校 ， 擔 任 同 等 職 級 的 職 位 ， 而 期 間 並 無

中 斷 服 務 。 此 等 人 員 如 在 4 5 天 內 轉 職 ， 仍 會 視 為 無 間

斷 服 務 。

3 .  上 文 第 2 ( b )段 所 述 的 特 別 安 排 ， 適 用 於 ——

( a ) 透 過 薪 金 津 貼 按 月 支 薪 的 臨 時 非 教 學 人 員 及 按 合 約 聘

用 並 透 過 薪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非 教 學 人 員 ， 不 論 他 們 是 再

續 約 ， 或 轉 往 另 一 所 資 助 學 校 任 職 ；

( b ) 在 資 助 學 校 之 間 轉 職 ， 或 從 按 位 津 貼 、 買 位 及 直 接 資

助 學 校 轉 往 資 助 學 校 任 職 的 實 驗 室 技 術 員 (包 括 按 見

習 職 級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實 驗 室 技 術 員 )，而 期 間 並 無 中 斷

服 務 。 在 處 理 實 驗 室 技 術 員 由 直 接 資 助 學 校 轉 往 資 助

學 校 的 特 別 支 薪 安 排 時 ， 應 把 他 們 在 直 接 資 助 學 校 的

服 務 ， 當 作 他 們 在 資 助 學 校 服 務 一 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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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一 日 前 受 聘 的 三 級 實 驗 室 技 術 員，在 晉

升 二 級 實 驗 室 技 術 員 時， 如 其 間 並 無 中 斷 服 務， 則 其 起 薪 點 將 為

調 整 後 薪 級 表 第 1 0 點 。

5 .  上 文 第 2 ( b )段 所 述 的 特 別 安 排 ， 並 不 適 用 於 ：

( a ) 透 過 資 助 學 校 的 行 政 津 貼 、 修 訂 的 行 政 津 貼 或 薪 金 津

貼 以 外 的 其 他 津 貼 支 薪 的 文 書 人 員 及 校 工 ；

( b ) 按 第 一 標 準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非 專 責 人 員 ， 包 括 工 場 雜 務

員 、 教 師 助 理 、 看 守 員 及 透 過 薪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校 工 ；

及

(c)由 政 府 機 構 或 其 他 受 資 助 機 構 轉 職 資 助 學 校 的 非 教

學 人 員 。

6 .  本 通 告 附 錄 載 有 一 份 透 過 薪 金 津 貼 按 總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非

教 學 人 員 一 覽 表， 表 列 的 人 員 在 轉 往 另 一 所 資 助 學 校 任 職 時，將

支 取 不 少 於 轉 職 前 的 薪 酬 。

轉 職 前 曾 經 中 斷 服 務 的 非 教 學 人 員 按 認 可 經 驗 遞 加 增 薪 的 安 排

7. 實 驗 室 技 術 員 及 若 干 類 專 責 人 員 若 在 轉 職 前 曾 經 中 斷 服

務 ， 仍 可 憑 他 們 的 認 可 經 驗 ， 按 脫 薪 級 表 獲 遞 加 增 薪 。這 些 專

責 人 員 包 括 職 業 治 療 師 、 物 理 治 療 師、 言 語 治 療 師、 教 育 心 理 學

家 、 護 士 以 及 屬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或 社 會 工 作 助 理 職 系 的 人 員 。

8. 透 過 薪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其 他 非 教 學 人 員 若 在 轉 職 前 中 斷 服

務， 則 受 聘 時 不 可 憑 認 可 經 驗 獲 遞 加 增 薪， 他 們 只 可 按 有 關 職 級

的 脫 薪 級 表 的 起 薪 點 支 薪 。

考 績 關 限

9. 資 助 學 校 非 教 學 人 員 的 考 績 關 限 將 由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月 一

日 起 取 消。此 舉 是 為 配 合 當 局 由 該 日 起 取 消 公 務 員 考 績 關 限 制 度

的 決 定 。 學 校 應 設 立 一 個 員 工 考 績 制 度 ， 務 求 能 透 過 合 理 的 評

核 ， 給 予 有 關 人 員 遞 加 增 薪 。

跳 薪 點

10. 部 分 職 系 /職 級 現 有 的 跳 薪 點 維 持 不 變 ， 不 會 按 入 職 薪 酬

的 減 幅 作 出 調 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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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助 則 例

1 1 .  本 署 會 在 日 後 修 訂 資 助 則 例 的 相 關 條 文 。

查 詢

1 2 .  如 對 本 通 告 的 內 容 有 任 何 問 題，請 向 所 屬 地 區 的 高 級 學 校

發 展 主 任 查 詢 。

教 育 署 署 長

葉 曾 翠 卿 代 行

二 零 零 零 年 八 月 一 日

K:SCH\C38-2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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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

透 過 薪 金 津 貼 按 總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非 教 學 人 員

在 資 助 學 校 之 間 轉 職 將 支 取 不 少 於 轉 職 前 的 薪 酬

非 教 學 人 員 一 覽 表

轉職安排

非教學人員
調派到另一所隸屬
同一辦學團體的
資助學校任職

在 45天內轉往
另一所資助學校任職

學校社會工作人員 ü ü

言語治療師 ü ü

物理治療師 ü ü

職業治療師 ü ü

職業治療助理員 ü ü

教育心理學家 ü ü

護士 ü ü

屬於社會工作主任、社會
工作助理及福利工作員職
系的寄宿部人員

ü ü

凸字印製員 ü ü

實驗室技術員 ü ü
(包括從按位津貼、買位及
直資學校轉往資助學校任
職並按見習職級

薪級表支薪的人員)

文書人員 ü ü

文書助理 ü ü

技工 ü ü

特級司機 ü ü

汽車司機 ü ü

炊事員 ü ü

看守員 ü --

校工 ü --

教師助理 ü --

工場雜務員 ü --

ü  有關人員轉職後將支取不少於轉職前的薪酬。


